
 
 

國立中山大學內部監督稽核報告 

受稽核單位 教務處招生試務組 稽核日期  112 年 19月 26日 

稽核種類 年度稽核                               稽核地點  行政大樓 7007會議室                            

案件編號 112-年稽-01                         

項次 查 核 項 目 稽 核 結 果 稽 核 建 議 檢附缺失佐證資料 

(請自訂序號附於底稿後) 

一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教-招-01 

學士班繁星推薦及個

人申請入學作業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資料及內控流程完備，均依規定辦
理並符合所訂時程。 

二、建議酌修文字部分： 
(1) 作業程序說明表:四、編訂招生

簡章(二)…..檢討「上年度」辦
理情形，修訂「本年度」簡章內
容……。建議修正為「上學年度」
「本學年」。(附件 1) 

(2) 自行評估表:控制重點第 2 項
2…..招生名額比例「應是否」
符合教育部規定。建議修正為
「應」或「是否」。(附件 2) 

三、自行評估表控制重點欄位遺漏第
二、三行。(P.6)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流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2)內部控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請參閱核心職能單位

人員稽核底稿 



行。 
四、建議在程序說明表、流程圖、自行

評估表三份文件中的控制重點，進
一步調整以確保一致性。(P.7) 

二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教-招-02 

辦理碩、博士班招生

考試作業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資料及內控流程完備，均依規定辦
理並符合所訂時程。 

二、控制重點(第 5點)「各項招生之招
生系所、…..、招生紛爭處理程序
及其他相關規定，應詳列於招生簡
章。」，經查本校各項招生簡章，有
關招生紛爭處理程序大部分均置
於「附註」中，考量對考生權益之
重視及參考他校做法，建議單獨明
列，以表重視。(附件 3-5) 

三、依本校「招生規定」法規，碩博士
班招生委員….是否要增加”及學
位學程”主管組成之。(P.8) 
第二條第二項：校招生委員會綜理
各學制招生考試相關事宜，成員由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
國際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及學
位學程主管組成之。必要時得視需
要邀請外部諮詢委員或相關人員
列席。 

請參閱核心職能單位

人員稽核底稿 

三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教-招-03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

學程作業（一般項

目）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流程圖中處理程序圖示中”提案
單位(系、院)”是否要改為(院、
系、所、學位學程)。(P.16) 
第三條 各院、系、所、學位學程
之增設、調整，經相關學院、系、
所、學位學 程之系(所)務會議、
院務會議通過，彙送教務處辦理。 

請參閱核心職能單位

人員稽核底稿 



二、作業流程圖中顯示「計畫書提送行
政會議審查」、「計畫書提送校務
會議審查」，如結果為「否」，則「結
束」，請確認是「結束」或「結束
或重新啟動」？請參見教-招-04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作業
（特殊項目）作業流程圖。 

三、建議提送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之
檢核以「通過」或「未通過」呈現
不同處理程序。 

四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教-招-04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

學程作業（特殊項

目）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流程圖決策圖外多一個字。(P.22) 

二、流程圖避免路徑符號互相交叉，建

議調整至左側呈現。(P.22) 

請參閱核心職能單位

人員稽核底稿 

五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教-招-05 

學生總量調整作業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控制重點增加： 
(1)數據資料是否填報正確。 
(2)「招生名額總量系統」承辦人若

異動，是否即時辦理系統填報
權限異動作業。 

二、流程圖終止圖示建議調整。(P.26) 
三、建議納入人事室對師資質量之管

控，以利於事先防止學生總量因
師資質量不足被扣減名額之情事
發生。 

請參閱核心職能單位

人員稽核底稿 

六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教-招-06 

僑生單獨招生作業 

(業務已移轉)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控制重點(第 5點)「單獨招生之招
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
報到程序、遞補規定、招生紛爭處
理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應詳列於
招生簡章。」，經查本校各項招生簡
章，有關招生紛爭處理程序大部分

請參閱核心職能單位

人員稽核底稿 



均置於「附註」中，考量對考生權
益之重視及參考他校做法，建議單
獨明列，以表重視。(附件 6)  

二、錄取名單統一公告於學校網頁，其
招生放榜時程為每年二月一日及
八月一日。惟本校「僑生及港澳生
來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無八月一
日，是否有誤？請再檢視。(P.29) 

三、建議在程序說明表、流程圖、自行
評估表三份 文件中的控制重點，
進  一步調整以確保一致性。
(P.31) 

四、部分處理程序缺，圖示下半部執行
單位或人員。(P.31) 



未來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見(含行政興革建議事項)： 

一、依據公立大專校院辦理各項試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第二點第一款規定，各校辦理各項招生試務工作時，應

在自給自足之前提下依試務工作內容，訂定工作酬勞支給項目及基準，以不重領不兼領為原則。本校各項試

務工作均訂工作酬勞支給項目及基準，尚符合前開要求，惟招生組已變革為招生試務組，組內同仁執行招生

試務屬職掌工作，依該要點規定「個人執行招生業務若屬職掌工作時不得另支給酬勞」提請注意。 

二、依據公立大專校院辦理各項試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第二點第五款規定，各項招生考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之

支給項目及基準，應提行政會議或招生試務委員會審議通過。建議招生試務組應依法執行且「其支給情形應

提送稽核人員稽核」。 

三、依「公立大專校院辦理各項試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第 2點第 1 項第 3 款略以，各校招生考試試務人員工

作酬勞之支給，每月支給總額不得超過其月支薪給總額之百分之二十。招生試務組目前未就工作酬勞實際支

付人員及金額予以記錄，為免違反規定，建請就工作酬勞實際支付人員及金額予以記錄管控。 

四、建議於各項內部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的控制重點，可將歷年或前次發生之缺失或疏失項目，明確列為下年

度評估重點，並建議各項控制重點盡量以可標示量化、說明具體化，如:完成日期、20 日前…等。若過於籠

統，例如:均依法規辦理…將無法真正檢視到問題所在。 

五、本校推廣多元文化和包容性價值觀，以吸引不同背景的學生。本校已經常對各高中學校進行招生行銷，各

系所在人力可行時可多主動舉辦招生宣導活動。 

六、招生報名系統網站開發已一段時間，建議檢查開發使用之程式語言及網站伺服器版本是否有相關資安漏

洞，並評估是否更新為新版本，此外，建議定期做弱點掃瞄以修復相關系統弱點，以提高報名系統資訊安全

防護。 

七、所列各項作業項目之作業時程是否會有前後彼此相關，作業時程為重要控制之內涵，建議在作業程序說明

中敘述更明確，俾便控制及承辦人員參照。 



                                                           
 

八、內部控制自行評估前期風險與本期風險評量、影響程度、發生機率之風險值均未變動，是否落實自行評估

作業?另外，是否包括系統風險評估? 

九、招生報名系統資安部分，建議程式及系統檢查是否已更新至最新版。並定期執行弱點掃描，修復系統弱

點。 

十、各種考試日期與主監試人員數量需求可考慮統一公布。 

十一、建議內部控制作業應隨法規及作業方式之調整適時檢討更新。 

十二、招生試務組業務常須接觸考題，建議強化同仁保密義務。 


